北部湾海洋碳汇监测服务项目
综合评分办法

一、评审原则
（一）评审小组构成：本项目的评审小组由采购单位组建，成员包含技术、经济等方面专业人员，成员人数为三人以上（含三人）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二）评审依据：本评审办法和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
（三）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二、评审方法
供应商提交的报价及资格材料经初核符合要求的进入详评，评审小组将按本评审办法和响应文件为评定依据，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按四舍五入取至百分位）：
	序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1
	价格分
（满分30分）
	投标报价
（满分30分）
	1、评审价为供应商的报价进行政策性扣除后的价格，评审价只是作为评审时使用。最终成交人的成交报价＝最终报价。
2、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供应商为小型和微型企业，并在其响应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且其所竞标产品为小型和微型企业生产的，对其竞标价格给予6%的扣除。
3、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的规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4、按照《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该通知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5、政策性扣除计算方法。
供应商被评定为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或小型和微型企业且其所竞标产品为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该供应商的磋商报价给予6%的扣除，扣除后的价格为评审报价，即评审报价=初始报价×（1-6%）；除上述情况外，评审报价=最终报价。
6、以进入评审的最低的评审报价为（按价格总分填写）分。
7、某供应商价格分 = 供应商最低评审报价（金额）/某供应商评审报价（金额）×（按价格总分填写）分

	2
	技术分（满分30分）
	整体服务方案(含应急维护方案)（满分30分）
	由评委在打分前根据各投标人服务方案独立确定各投标人所属档次并在各档次内独立打分。
一档(10分)：整体服务方案基本符合项目要求，基本符合采购项目要求，基本准确但不够全面、科学、系统；
二档(20分)：整体服务方案基本符合项目要求要求，完全符合采购项目要求，基本准确、全面、系统、科学；
三档(30分)：整体服务方案优于项目要求要求，完全符合采购项目要求，完全准确、全面、系统、科学，并针对本项目提出有利于项目进行的可行性建议或措施。

	3
	技术支持分（满分27分）
	实施团队（满分11分）
	人员数量、领队人员的技术水平、参与过同类项目经验等（团队超过3人加1分，超过5人加2人、超过7人加3分、7人以上加5分；每提供一项项目加2分）。

	
	
	人员素质（满分13分）
	团队人员专业有关培训证明、获得的职称证书等（每提供一个高级工程师或同等职称证明加1分，每提供一项培训证明加1分）

	
	
	技术证明（满分3分）
	仪器检定（或校准）证书、技术检测部门出具的报告以及其他与项目实施有关的技术证明等。

	4
	商务分（满分10）
	历年同类项目业绩、售后服务方案
	对供应商历年同类项目业绩、售后服务方案等内容设置评分项。每个业绩或售后服务方案加2分，满分10分。

	5
	政策功能分（满分3分）
	节能、环境标志及区内产品
	（1）属于财政部《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优先采购（清单内未标注“★”的品目）的产品[投标文件中提供有效的认证证书复印件及品目清单（标注出投标产品在品目清单中所属的品目），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根据其所占项目（或分标）金额比例得0-1.5分。
（2）属于财政部《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的产品[投标文件中提供有效的认证证书复印件及品目清单（标注出投标产品在品目清单中所属的品目），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根据其所占项目（或分标）金额比例得0-1.5分；
非节能、环境标志产品的不得分。

	总得分=1+2+3+4+5



[bookmark: _GoBack]三、成交候选人推荐原则
    根据供应商提交的材料进行综合评分，按照得分由高到低顺序得出成交候选人名单，评审得分相同的，按照最后报价（不计算价格折扣）由低到高排序，评审得分且最后报价（不计算价格折扣）相同的，按照技术指标优劣排序。成交原则为排序顺位第一的供应商。如成交供应商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顺位选择第二排名的供应商，以此类推。
